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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化工工程学院教学文件

能化教字〔2023〕5 号

能源化工工程学院教学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1 日

关于推荐能源化工工程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成

员的公示

各（教研室）、实验中心，任课教师：

为加强对院(部)教学工作的研究与指导，积极推进教学改革，

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，根据《新疆理工学院教学指导委

员会工作条例》（新理工校发[2022] 20 号），拟将成立院(部)

教学指导委员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机构组成

1.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在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领导下

的学术咨询机构。接受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托，开展各

专业建设与改革的研究、咨询、指导、评估和服务等工作。

2.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 11 名，设主任委员 1 名，副

主任委员 1 名，委员 9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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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人选为：曹星慧、陈华梅、郭

勤、王海龙、杨宏光、卫智毅、马彪、张景梅、王慧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1.在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下，负责指导制(修)订专业人

才培养方案。

2.组织教学活动，开展教学研究，全方位监督院(部)的教学

和培养质量。

3.组织专业建设、改革、发展的研究，提出本院(部)专业设

置调整的原则、意见及发展规划。

4.审议新设专业(专业方向)的可行性研究及论证。

5.指导开展课程资源建设与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模式、

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的改革研究。

6.为编制专业基础课、专业核心课和主要实践教学环节等课

程教学大纲提供指导性意见与建议。

7.组织学术研讨、信息交流、师资培训等工作。

8.完成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托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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